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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8 月 5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转递 2011 年 7 月 30 日苏丹政府和南苏丹政府在亚的斯亚贝巴签署的《苏

丹政府与南苏丹政府关于边界监测支助团的协定》(见附件)。 

 为评估联合国如何支持实施该协定，并为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有关建议起见，

谨告知你，我打算请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尽早对苏丹与南苏丹边界地区

进行一次侦察。 

            潘基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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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苏丹政府和南苏丹政府关于边界监测支助团的协定 
 

 

  2011 年 7 月 30 日，亚的斯亚贝巴 
 

 

1. 苏丹政府和南苏丹政府(下称“双方”)重申将奉行 2011 年 6 月 29 日于亚的

斯亚贝巴签订的协定、以及 2010 年 12 月 7 日签订的关于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的

协定附件2及 2011年 5月 30日全国大会党/苏丹武装部队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解放军之间签署的共同立场文件，并提出以下补充和修正： 

 ㈠ 对 2010 年 12 月 7 日签订的关于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的文件的修订：联

合政治和安全机制的成员将扩大到包括两国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联合外地委员

会将改称联合边界核查监测机制，联合部门小组将改称联合边界核查监测部门，

联合队部将改称联合边界核查监测小组，共同边界区将改称安全非军事化边界

区。  

 ㈡ 在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第一次会议之前，双方联合法律委员会在非洲联

盟高级别执行小组法律顾问的协助下，将编写一份综合文件，供联合政治和安全

机制参考。 

2. 双方与部队指挥官商定布署兵力为 300 人的保护部队以提供一个充分的基

础，直至部队指挥官根据 2011 年 6月 29 日协定第 5 段提出有关建议。 

3. 双方一致认为, 联合边界核查监测机制的责任区应与安全非军事化边界区

相符。安全非军事化边界区的中心线应为 1956 年 1 月 1 日边界线，争议地区除

外。在争议地区获得最终解决之前，技术标界委员会在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第一

次会议前提出并签署的地图上标明的共同行政边界应作为唯一依据。该地图应附

于第 1㈡段所述综合文件之中，以便遵行。 

4. 双方商定，双方将与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一道，按照 2011 年 6 月

29 日协定的规定，进行一次联合评估以确定：支助团总部的位置、区总部位置和

数量；小组的位置和数量；以及为执行这些任务而分配的人员。评估的结果应提

交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审议和批准。 

5. 部队指挥官也须在与双方协商的基础上进行一次侦察任务，以评估支助团的

行动要求。 

6. 双方同意本协定附件 A规定的任务。 

7. 双方应向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提交各自关于交通走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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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双方特此请求联合国核准关于边界监测支助团的协定，其中为联合国阿卜耶

伊临时安全部队规定了其职责之外的下列额外任务： 

 ㈠ 提供部队保护 

 ㈡ 提供观察员 

 ㈢ 提供后勤和空中支助 

 ㈣ 提供国家观察员的住宿 

 ㈤ 高级观察员向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的部队指挥官报告 

9. 双方同意按照附件C所列的先前商定的议事规则为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作准

备。 

10. 双方商定，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第一次会议将于 2011 年 8月 17 日举行。联

合政治和安全机制会议应在苏丹和南苏丹部之间轮流举行。第一次会议将在喀土

穆举行。  

11. 在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关系实现正常化之前，安全非军事化边界区和相关的边

界管理机制是必要措施。因此，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需要每 6 个月对这些措施的

必要性进行一次审查，并向总统提出关于有无必要继续这些措施的建议。 

12. 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第一次会议的拟议议程草案如下： 

 ㈠ 审议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的结构、规则和预算。 

 ㈡ 审议和通过联合委员会和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的建议。 

 ㈢ 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指挥官关于其评估获得结果的报告。 

 ㈣ 审议安全非军事化边界区的交通走廊。 

 ㈤ 任命联合边界核查监测机制，供双方核可。 

 ㈥ 商定安全非军事化边界区和相关安全机制的启动日期。 

 ㈦ 讨论安全非军事化边界区内的走廊。 

 ㈧ 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下一次会议的日期、时间、地点和议程。 

 ㈨ 任何其他事项  

附件： 

A. 边界监测支助团的任务  

B. 联合边界核查部门和联合边界核查监测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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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议事规则 

 

2011 年 7月 30 日签署于亚的斯亚贝巴 

 

苏丹政府 

伊斯马特·阿卜杜勒-拉赫曼· 

扎因·伊拉贝丁将军(签名) 

南苏丹政府 

保罗·马永·阿凯克中将阁下(签名) 

 证人 

非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 

皮埃尔·布约亚(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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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边界监测支助团的任务 
 

 

1. 协助确保遵守双方商定的安全承诺； 

2. 支助活动(核查、调查、监测、仲裁、培训、联络协调报告、信息交流、以

及双方之间要求的安全非军事化边界区一线的巡逻)； 

3. 与联合边界核查监测机制、联合边界核查监测机制以及联合边界核查监测小

组一起，支持控制小武器和轻武器在安全非军事化边界区内或越界的流通； 

4. 应双方要求，为边防警察和边界安全机制进行机构培训； 

5. 主持联合边界核查监测机制会议，并与双方签署联合边界核查监测机制的决

定； 

6. 监督双方关于 2011 年 5月 30 日《边界安全共同立场文件》所定义务的投诉； 

7. 协调规划、监测和核查 2011 年 5月 30 日《边界安全共同立场文件》的实施； 

8. 接收、验证和解决违规、争端和投诉； 

9. 为双方之间的联络提供便利； 

10. 联合边界核查监测机制应保持必要的地理图表和绘图参考资料，待这些资料

与两国间边界吻合后，应将之用于监测按照 2011 年 6月 29 日《关于边界安全以

及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的协定》第 2段的规定进行实施的情况； 

11. 应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要求，协助、促进和帮助在安全非军事化边界区内对

标界小组进行保护；  

12. 建立有效的双边管理机制能力； 

13. 协助建立相互信赖、信任和一个有利于长期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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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联合边界核查监测部门和联合边界核查监测小组的任务 
 

 

1. 联合边界核查监测部门的任务 

 1.1. 在其管辖范围内统筹规划、监测和核查协定的实施。 

 1.2. 一旦有任何一方代表向联合边界核查监测部门领导人提交了属于安

全性质量的投诉，则责成联合边界核查监测小组监测、核查和报告安全非军事化

边界区内的安全情况； 

 1.3.  向联合边界核查监测机制提交一份由联合边界核查监测部门领导人

和每一方的一名高级代表签署的报告，报告副本每一方各一份； 

 1.4.  向联合边界核查监测机制和适当的警察当局报告非法持有的武器，以

便予以没收。观察并记录这些武器的销毁工作并报告当地的争端。超出其权限的

任何争端则转给联合边界核查监测机制。 

 1.5.  联络并每两个星期或在必要时举行一次会议。 

 1.6.  保持其管辖范围内的必要图表、以及地理资料和绘图参考资料，待这

些资料与两国间边界吻合后，应将之用于监测本协定执行情况。 

 1.7.  在其管辖范围内促进各自在两国所属单位之间的联络，并讨论有关问

题，以便为联合边界核查监测机制议程提供更好的参考。 

2. 联合边界核查监测部门总部的组成： 

 2.1.  每方(苏丹武装部队和苏丹人民解放军)两名军衔不低于中校的军官。 

 2.2.  每方两名军衔不低于中校的警官。 

 2.3.  每方两名军衔不低于中校的国家情报和安全局人员。 

 2.4.  每方一名法律顾问。 

 2.5.  由每方两名军官以及一名外部观察者/监测员组成的一个指挥所。 

 2.6.  联合边界核查监测部门应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决定，并应制

定其内部规章。 

3. 将至少设六个联合边界核查监测小组；但由于各区面积大小不一，双方同意

各小组及其位置将由区指挥官在咨商联合边界核查监测机制和部队指挥官后决

定，并须得到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批准。此外，若需要，也可以此方式设立小组，

若不需要，则可以此方式予以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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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小组的组成：每个小组的组成如下：每一方同等数目的代表； 组长(外

部观察者)、苏丹武装部队和苏丹人民解放军各一名代表，以及各方一名警察代

表、一名国家安全部门代表和一名法律顾问。就特定任务而言，若有必要，则可

为联合边界核查监测小组配一名地方当局或社区的代表。可用车辆或飞机部署小

组人员，小组可在整个安全非军事化边界区边界两侧自由移动，携带适当设备，

包括相机，以履行其职能。 

  3.1.1.  小组的任务：小组将联合开展下列行动： 

3.1.1.1. 根据要求在各自分区内进行巡逻和查访，以监视和报告安全

非军事化边界区内的安全情况，以防止任何违反规定的行为并增进互

信。 

3.1.1.2. 向联合边界核查监测部门报告非法持有的武器，以便进行进

一步核查，从而确定非法武器是否有正当理由，并等待联合政治和安全

机制的销毁指令。 

3.1.1.3. 仲裁地方争端。超出其权限的任何争端要提交给部门一级，

若有必要则提交给联合边界核查监测机制，若有必要也可能提交给联合

政治和安全机制。 

3.1.1.4. 一旦有任何一方代表向联合边界核查监测部门领导人提交了

属于安全性质量的投诉，则责成联合边界核查监测小组监测、核实和向

联合边界核查监测部门报告安全非军事化边界区内的安全情况。 

3.1.1.5. 向联合边界核查监测机制提交一份由联合边界核查监测部门

领导人和每一方的一名高级代表签署的报告，报告副本每一方各一份； 

3.1.1.6. 联络并每两个星期或在必要时举行一次会议。 

4. 警察： 

 4.1.  正式的边界口岸和交通走廊将由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第一次(初次)

会议根据双方的建议确定，双方将在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第一次(初次)会议前向

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秘书处提交建议； 

 4.2.  应通过确定的过境点和走廊穿越安全非军事化边界区。 

 4.3.  过境手续将按照两个主权国家正常的海关和移民规则和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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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议事规则 
 

 

1. 时间安排。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应每季度开会一次，但若发生任何问题，则

可召集特别会议。联合边界核查监测机制应定期每月在支助团总部或在联合边界

核查监测机制决定的任何其他地点举行一次会议。若情况需要，联合边界核查监

测机制也可举行特别会议。  

2. 地点。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的地点将随其主席轮转，通常会在喀土穆和朱巴

之间交替举行，但两位主席也可能商定在如下地点举行一次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

会议：  

 2.1 在接近安全非军事化边界区或其内的一地，条件是两位主席一致认为这

可使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成员更好地把握议程项目；或 

 2.2 在一中立地点，条件是得到东道国同意。 

3. 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秘书处。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秘书处将： 

 3.1 包括 8人，派出国各占一半。 

 3.2 及时获得全面建立和适当装备，设两个办公室(喀土穆和朱巴)，以支持

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第一次(初次)会议。每一办公室日常应配备 4名工作人员，

各由所在主权国家供资。但在每次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会议前或后，所有八名工

作人员应集中在举行会议的办公室最多 15 天(确切期限由东道方的主席决定)，

以便为该次会议提供支持。而在将按商定期限举行的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会议实

际举行期间，所有八名工作人员须汇合一处。若会议在一个中立地点举行，联合

政治和安全机制则将与东道国进行协调和联络。  

 3.3 安全非军事化边界区国家边界安全机制以及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秘书

处的经费由每一主权国家承担，国际元素由第三方提供支持。 

 3.4 经费由两国各提供一半。 

 3.5 任务。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秘书处将： 

 3.5.1  协调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工作的各个方面，包括日常行政活动

和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会议定期报告。 

 3.5.2  在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会议前至少 7天散发议程。 

 3.5.3  在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会议后 7 天内起草会议纪要，供两位主

席签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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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在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会议的举行日期后14天内发布商定会议

纪要。 

 3.5.5  准备预算供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批准和问责 

 3.6 新闻/媒体。所有与媒体的接触均将联合进行，且必须仅通过联合政治

和安全机制主席或其指定的代言人进行。联合边界核查监测机制、联合边界核查

监测部门和联合边界核查监测小组将把所有涉及媒体/公共信息的问题转给联合

政治和安全机制。  

 3.7 信息交流和联络。按照居里夫图总目标 7，本着合作的精神，并为建立

互信和减轻潜在的跨边界紧张局势起见，双方将建立： 

 3.7.1  来自每一主权国的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成员之间的直接沟通渠

道以及与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秘书处的沟通渠道； 

 3.7.2  信息交流应通过安全非军事化边界区的协调安全机制、即联合

政治和安全机制、联合边界核查监测机制、联合边界核查监测部门以及联合

边界核查监测小组秘书处以及两国使馆进行。 

 3.8 后勤和资金。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会议的费用，除应由派出国继续负责

的出席会议的差旅费外，均将由东道国政府支付。若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会议是

在一个中立地点举行，则联合主席将在确认会议地点前与东道国商定筹资机制。 

 3.9 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联合边界核查监测机制、联合边界核查监测部门

和联合边界核查监测小组的所有其他费用，除应由有关当局负责的外部监测费用

外，均将由两国按相等比例承担。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下一会计(公历)年的预算

将不迟于会计年度开始前 6 个月作为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的议程项目商定，并由

两派遣国政府不迟于会计年度开始前 3个月予以批准。 

 3.10  将在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初次会议上对第一会计年度剩余部分的预

算作出估计；这笔款项的 50％将至迟于 8月 14日分别存入两个代管账户(由两国

分别管理)。任何外部捐赠和支助将存入一个非盟代管账户。 

 3.11  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秘书处将至迟于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 1 个月内，

公布上一会计年度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预算的实际支出情况。联合政治和安全机

制秘书处将至迟于下一会计年度开始前6个月内公布下一会计年度的财政预算预

测。 

4. 协调指示 

 4.1 数目、组成和位置。双方应在 2011 年 8月 14日之前，在联合政治和安

全机制第一次(初次)会议前提前向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秘书处通知其将要部署

于安全非军事化边界区的安全部队的数目、组成和位置以及相互之间的边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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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细节应由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第一次会议批准。此后，其将要部署于安全非军

事化边界区的安全部队的数目、组成和位置以及相互之间的边界若有任何更改，

则须得到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批准。 

 4.2 小武器/轻武器：安全非军事化边界区允许的最大武器口径是 12.7毫米

(0.5 英寸)。其他任何武器，包括地雷和手榴弹均不得部署于安全非军事化边界

区之内。对由联合边界核查监测机制、联合边界核查监测部门及联合边界核查监

测小组核实为非法的武器应予以记录、保管并移交给适当的警察机关，以待联合

政治和安全机制的销毁指令。 

 4.3 边界划定：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将促进两个主权国间边界标界委员会的

工作。 

 


